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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与高职高专院校
自学考试“相沟通”助学班2023年秋季招生简章

广东财经大学始建于1983年，原名广东财经学院，起始办学层次为本科

教育；1985年更名为广东商学院，1997年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年以“优秀”等级通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2013年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2021年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

现有广州和佛山两个校区，占地面积2275亩。广州校区地处广州琶洲经济开

发区的核心区，毗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佛山校区位于风景秀丽的佛山市云东

海旅游经济区。

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多

学科协同发展，大力发展新文科、新商科、交叉学科。学校共有31个教学科研

单位、66个本科专业、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点、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1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8个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打造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水平较

高、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近1600人，其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约54%，高级职称教师占比约43%，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占比约26%。现有国

家级、省部级以上人才近70人次，聘任“南岭学者”14人。拥有国家级教学

团队1支、省级教学团队24支，省级科研团队16支，省级教学名师、南粤优秀

教师、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33人。

学校于1991年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学校资格，2009年开展高等教

育本科专业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相沟通合作办学模式，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

校自考助学的整体规划和组织实施由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负

责，现有自考主考专业38个专业（本科19个，专科19个）。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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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沟通的特色与优势 二、教学点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一）广东财经大学教学点2023年秋季招生专业
（最终以省自考办审核通过为准）

表1 合作教学点及招生专业、收费标准一览表

广东财经大学与高职高专院校进行“相沟通”自学考试办学，旨在辅助

高职高专院校在校专科生获得继续教育和提高学历层次的机会，以增强就业

竞争力。它不需要获得专科文凭后再报考的优点，学生可以同时学习专科和

本科的课程，通过努力学习，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规定的全部课程并且课

程考试成绩合格后，可在专科毕业的同时按规定申请办理本科毕业证书。符

合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条件者，可申请我校的学士学位。

1.学习方式灵活：所有课程均在高职高专院校内授课，利用业余时间

（含周末、节假日）修完本科所有的课程，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

2.课程成绩互认：部分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成绩互认免考，减少考

试科目数量，减轻学生压力。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已取得考试合格的公共基

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成绩，若课程名称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中的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程名称相同的，再经课程差异性学习考核合

格，办理手续后可确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课程成绩。

3.考核方式灵活：部分省统考课程由广东省自考办委托广东财经大学组

织考试（简称“委考”）。实践课程考核由广东财经大学组织，安排在广东

财经大学或高职高专院校内进行考核。

4.课程辅导安排：高职高专院校安排自考辅导经验丰富且上课效果良好

的教师或聘请广东财经大学的教师进行授课，部分课程可由广东财经大学在

考前派出教师进行复习串讲，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考试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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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部分专业，根据教学点所在办学地域、办学条件、办学成本的不

同，自学考试辅导费标准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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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项目及标准：

1.自学考试辅导费：自学考试辅导周期为2年，按年度收取辅导费，各教学

点具体专业收费标准见表1。由学生本人通过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端）”http://scemis.gdufe.edu.cn/imisS/login.html进行

缴费。学校严禁任何教学点或个人代收代缴学生的自学考试辅导费。

020  6123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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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费：根据粤发改价格〔2022〕442号文《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

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教育部门教育考试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收费。

三、招生对象

招收与我校合作的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专科且在籍在册学生，不招收包括

往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在内的任何社会自学考试学生。报读我校自学考试专业不

受专科专业限制，可跨专业报名，部分专业跨专业报名需要加考若干课程。

四、学习和考试形式

（一）学习形式

学习形式为业余，学习周期为2年。日常基本教学和管理由高职高专院校

协助我校组织，部分课程可由广东财经大学在考前派出教师进行串讲辅导。

（二）考试形式

1.考试安排：统考课程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委考课程、实

践考核课程由广东财经大学负责组织实施。

2.自学考试实行课程学分累计制：每科考试合格后即可获得该课程的学

分，不及格者，可参加该门课程下一次的考试。统考课程、实践考核课程重考

次数不限，互认课程、委考课程必须在高职高专院校学习期内办理和报考，结

束高职高专学习（毕业、肄业或退学等）离开高职高专院校后不能办理课程互

认和报考委考课程。考生修满学分后即可按照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要求申请

毕业。

3.考试地点：委考和实践课程考试在我校或高职高专院校，其它课程一般

由市考办统一安排在所在地区考点进行。

五、毕业及待遇

学生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的考试和考

核，并取得合格成绩，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按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

规定申请毕业登记，可获得由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广东财经大学副署的自

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自考毕业生就业、

出国留学、报考研究生、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等方面享受普通高校同层次毕业

生同等待遇。符合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条件者，可申请我校的学士学位。

六、报名时间及咨询电话

报名时间：2023年9月-11月

咨询电话：各高职高专院校相沟通报名咨询电话（见表1）或广东财经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咨询电话：020-84096295。

七、自学考试专业的考试计划

注 ： 其 他 自 学 考 试 专 业 的 考 试 计 划 可 登 录

https://ae.gdufe.edu.cn/zyjs/list.htm 查看。

（1）

广东财经大学统一收取。

（2）非毕业论文（设计）类实践学习环节考试：每人每科次150元，由广

东财经大学统一收取。

（3）毕业论文（设计）类实践性学习环节考试：每人每科次270元，由广

东财经大学统一收取。

笔试：每人每科次52元。统考科目由省考试院统一收取，委考科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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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代码：020301K）

金融学（专业代码：020301K 课程组：020301K91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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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代码：120201K 课程组: 120201K91工商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专业代码：120201K 课程组: 120201K92 商务管理）

工商管理（专业代码：120201K 课程组: 120201K93 现代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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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代码：120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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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代码：120202）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代码：1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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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光图片

广州校区博学楼

佛山校区图书馆

广州校区田径场

广州校区图书馆一楼

佛山校区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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